花蓮縣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補助申請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



年



月



日
	案件類別 □家庭暴力案件
□性侵害案件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申請人資料
	申請人姓名
	
	出生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碼
	
	聯絡電話
	

	
	國籍
	□本國非原住民□本國原住民□大陸籍(含港澳)□外國籍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戶籍地址
	(非本國籍者，請填寫居住或工作地)

	
	通訊地址
	

	代理人資料
	代理人姓名
	
	與申請人關係
	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
	
	聯絡地址
	

	※申請補助項目及應備文件：（須於各項補助申請期限內提出）

	1.□醫療費用（每人每次最高補助5千元）

擬申請補助         元整。
	2.□緊急生活扶助費用(115年最低生活費15,515元，最高補助三個月，每案以申請一次為原則)

擬申請補助      個月，共計          元整。

	3.□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

□律師費□撰狀費□法院裁判費□其他         

擬申請補助           元整。
	4.□心理諮商費用(□個別2,000元/小時□夫妻或家族2,400元/小時
□團體2,400元/小時
□社會暨家庭評估2,000元/小時)

擬申請補助         次(次數)，共計          元整。

及交通費            公里，共計           元整。

	5.□房屋租金費用(5,000元，每增加1名子女增加1,000元，每月最高補助8,000整，每案最高補助六個月)

□被害人本人□含子女      名。


擬申請補助       個月，共計          元整。
	6.□子女生活津貼（1,600元，最高補助六個月，同一被害人以補助一次為限）


被害人本人子女       名。

擬申請補助      個月，共計        元整。

	7.□通譯費用
（□日間  □夜間）（□身心障礙  □外語）


擬申請補助        次、      小時，共計           元整。

交通費           公里，共計          元整。

住宿費           晚，共計          元整。
	8.□專業人士協助檢傷、採證及案情調查費用
(□日費 □日間服務費 □夜間服務費)

擬申請補助        件，        時，共計        元整。

交通費       公里，共計      元整。

住宿費       晚，共計      元整。

	□緊急生活救助金（同一事由以一次為限，請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申請，每人每次補助新台幣2千元）擬申請補助
         元整。

	※相關福利服務事項： □否      □是 (是否曾接受下列扶助)

	□醫療費用。□心理輔導治療及社會暨家庭評估會談費用。□法律訴訟及律師費用。□專業人士協助檢傷、採證及案情調查費用。
□房屋租金費用。□通譯費用。□個案安置服務費。□緊急生活扶助費用。□子女生活津貼。

	檢附文件

	□領據(醫院、申請人、專業人士)□通報表□保護令□戶籍資料影本□全家應計算人口之最近一年所得及財產證明
□醫療費用收據正本□醫院診斷書□醫療費用明細表□房屋租賃契約□訴狀（委任狀/判決書）□律師費收據正本□撰狀費收據正本 □裁判費收據□諮商輔導紀錄表□諮商簽到表□諮商心理師資格證件影本□存摺影本 □其他：          

	社工評估：


	切結欄 本人確認以上所填資料均屬實；如申請項目涉及經濟狀況審查者，本人確屬經濟困難。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具切結人簽名或蓋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審核結果
	初

審
	□符合補助項目            
共計補助          元整。

□不符合補助
	社工師(員)
	社工督導

	
	
	
	
	

	
	複

核
	□符合補助，共計            元整  □不符合補助  說明：


	
	
	承辦人
	科長
	副處長
	處長

	
	
	
	
	
	


115.01修訂

